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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校学位〔2023〕10 号 

 
 

 

 

 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为规范我校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，以及《北京市学士

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

法》《华北电力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特制定《华北电力大学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》。此文件经学校第五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2023 年 9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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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我校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，以及《北

京市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

予管理办法》《华北电力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

生。 

第三条  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品德

良好，服从国家需要，并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的中国公民，均可

按本细则有关规定申请我校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。

申请人不得同时向我校和我校以外的授予单位提出学位申请。 

第四条  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应满足下列条件，方可授

予学士学位： 

1.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； 

2.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初步能力； 

3.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内

容，成绩合格，经继续教育学院审定准予毕业的； 

4.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参加由学校组织或委托相关省级

教育考试机构组织的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，且

成绩合格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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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

授予学士学位： 

1.不符合本细则第三条、第四条的； 

2.确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； 

3.国家规定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六条  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指

导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部门逐个审核其学习成绩和毕业鉴定

材料，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经继续教育学院审定，报学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，授予学士学位。 

第七条  对于毕业时由于个别课程未通过而没有达到毕业

要求的学生，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，经返校参加重修，

成绩合格，达到毕业要求，且满足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向学校提

出学位授予申请。申请程序为：学生本人向继续教育学院书面申

请，经继续教育学院审核后，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。 

第八条  本细则由华北电力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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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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